
临沧 市财政 局文件

临财预发 〔2019〕 “ 号

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下达zO19边境地区

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

财政局 :

为加强边境事务管理、改善边境地区民生、促进边境贸易

发展,根据 《临沧市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,结合

中央、省级要求,现将⒛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下达给你们 ,

并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:

-、 资金下达

经研究测算,2019年下达你县 (区 )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 万元 (详见附件 )。 扣除《临沧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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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 (云财预 〔⒛18〕 161号 )提前下

达部分,此次下达 万元。该补助列入⒛19年”sOusO边境地

区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,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巧I3转移

性支出”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(一 )落实好沿边居民补助政策。按照 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

边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》确定的范围,补助标准为:一线边

民补助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石0O元 ,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每

人每年按不低于sO00元标准给予补助;在抵边行政村居住的农

村居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 1000元 ;在抵边乡镇居住的农村居

民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 500元。对中越边境雷区封禁区一线边

民按每人每年 500元发放薪炭补助。补助所需资金已在一般边

境转移支付资金中单独测算。2019年 ,各县 (区 )要按照不低

于边民补助标准的⑾%落实政策。

(二 )强化边境管控等人员支出管理。各县 (区 )要结合

当地情况,严格按政策标准落实好护边员、边防辅警等参加边

境管控类人员经费支出,不得不保障或少保障,也不得自行超

政策标准保障。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,合理认定海关和

边检机关协管 (检 )员 聘用人数与保障标准,补足口岸资金保

障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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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积极支持边境贸易发展和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能力建

设。备地要提高政治站位,落实好“
一带一路”重要战略部署 ,

根据资金管理办法,结合本地边贸发展实际,支持边贸物流运

输、边贸进出口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、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建设

边贸仓储物流设施以及商品市场、互市贸易区、边 (跨 )合区

等边贸产业和贸易载体建设,促进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发展以及

加强政府支持边境小额贸易企业发展能力建设。严禁将资金直

接补贴到企业。

(四 )突出重点项目。备县 (区 )在安排⒛19年边境地区

转移支付资金时,要结合脱贫攻坚和 《云南省深入实施兴边富

民工程改善沿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(⒛ 18冖20⒛ )》 ,

将资金集中投向教育、医疗卫生、交通、农村人畜饮水等民生

以及抵边城镇和抵边小集镇等提升边境综合承载能力的领域 ,

非边境一线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。项目实施过程中,要强化政

务公开,积极组织边民开展边境一线农村公益事业建设,项 目

建设及资金使用情况要接受村民代表的监督,项 目实施情况要

向居民公开。

(五 )强化各案管理和绩效评价管理。各地要将⒛19年度

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信息于 ⒛19年 10月 底前通过边境地区

转移支付管理项目系统纳入项目库管理,并按照下达金额从项

目库中选择项目备案,上报项目必须注明项目绩效目标。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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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工的项目,请各县 (区 )务必在项目所在地显著位置统一

设立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标志。备县 (区 )要高度重视绩效

管理工作,为体现“大干大支持,不干不支持”原则,省财政将

进一步加强绩效运用,⒛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价工作

将面向8个边境州 (市 )、 石 个边境县全面铺开,从资金管理

水平,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贡献、项目是否有示范带动作用等

方面开展绩效评价,并将加大绩效运用奖惩力度,形成双向激

励机制,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附件:zO19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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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 市

⒛19年
扣除:云财预
【2018】 342

号提前下达部
分

本次下达合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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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 42。558 ~
ο R∠ ~9△ Q

__工立荃级 89320
o

ρo“
镇康县 13,470 0 1fb~‘ 19
耿马县 2,85313~3R9 ~

0
10~0o△

沧源县 2,48c
15,7o6 0 11,913


